
主題精選：土地政策 📝 未讀

共收錄 4 篇文章。

1. 農地(業)權

發布日期: 2025-07-29

內文

針對今年高考土地政策第一題，提及國土計畫法相關爭議－農地（業）權本週專欄針對該觀念

進行說明

114土地政策題目：

先前各方對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是否應於今(114)年如期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發生爭

執，其中優良農地是否仍繼續劃設為國土計畫法（下稱國土法）下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用地

（下稱農一用地），應是爭執之焦點。茲於兼顧生態保育之正常農業經營前提下，農地利用具

有外部效益性（例如涵養水源與淨化空氧等），故而從公平正義觀點，政府理當予以適度補貼

（例如實施對地補貼等措施）。事實上，農業主管機關亦制定相應補貼政策，以提高農地之私

權保障密度，並避免讓農民對其保有農地產生相對剝奪感。茲對前揭優良農地被劃入農一用地

之爭議，有學者從農地（財產）權保障等視角，主張不應劃設之；但亦有學者認為農一用地劃

設主要是因其本具高生產力（先前因政府投入巨施行農地重劃所致），而具有優先供作農用之

義務（具有高度社會義務或強烈公共利益），故而主張應劃設之。試問何謂農地權？依國土法

之規定，主管機關劃設農一用地時應考量原則為何？並請從農地所有權保障觀點，分析優良農

地被劃入農一用地所需之相應措施。

擬答參考：

• (一) 農地權 農地除生產糧食以外，尚有其他多功能性，包含涵養水源、國土保育、維護景

觀、文化傳承等外部效益。因此，從公平正義觀點，農地權係不僅限於保障農地之土地所有

權，亦強調應保障農地農用之生活及生產經營權利，以確保達到農業永續、糧食安全之目標。

• (二) 劃設農一之原則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

設施之地區。

• (三) 優良農地被劃入農一用地所需之相應措施



1. 堆疊式給付 針對「農地農用」給予下列堆疊式經費獎勵及協助： (1)農地對地給付：由土

地所有權人領取。農地依法從事農糧、養殖、畜牧、林業使用得給付條件；針對農作所需

基本環境維護管理措施之雇工費用，政府適度提供給付支持。 (2)確保糧食安全給付：實

耕者領取。引導種植產銷穩定作物，朝向契作集團生產，並規範交叉承諾事項(如揭露繳

售數量、安全用藥等)，將依農民所選種植作物及各類農事操作模式，規劃堆疊式給付。

(3)生態環境給付：實耕者領取。配合有機友善耕作、生態及棲地維護或採行強化水土韌性

措施，如種植節水作物、草生栽培、配合禽畜糞尿水資源化利用等，將依農民所選擇各類

友善環境操作模式及區位，規劃堆疊式給付。 (4)農業設施設備補助：因地制宜擴大提供

所需農業生產設施設備。 (5)農業金融支持：給予從農準備所需之農業金融支持 (6)農業公

共基礎建設：完善重要農業生產環境，確保用水等基礎建設需求

2. 農地碳權 由於農地屬於碳匯空間，有助於碳平衡，故為保障優良農地被劃設為農一限制

農用，可建立農地碳交易機制，向農地農用者購買碳權，使其獲得補貼。

3. 農地發展(建築)權移轉 將優良農地劃設為農一限制農用，似等於喪失農地發展(建築/變更)

權，因而部分學者主張可參考國外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使農地可將其發展權移轉至其他

建地使用，並藉此獲得補償，且確保農地後續維持農用。

4. 財政補助 針對農業縣市對於農地既要負擔糧食安全，卻無法從中收到地方充足的相關賦

稅（農地免地價稅，且土地增值稅得申請不課徵或偏低），建議可就財政收支劃分法按農

業貢獻度納入財政劃分的權重，給予農業縣市較多財政補助，以使其維持農地農用貢獻能

被平衡、補償。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2.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發布日期: 2018-07-05

內文

各位同學好高普考將於這週考試，各位同學把握最後機會衝刺，記得要看考猜與總複習！考試

時也不要太緊張，好好發揮實力！！祝各位考運亨通，金榜題名~

今日專欄則再次提醒有關土地政策、土地法之重點：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幫各位同

學整理一些重點如下（要注意其為土法有關房屋租用之特別法而優先適用）：

• 一、立法目的：為維護人民居住權，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發展租賃住

宅服務業，特制定本條例。

• 二、策略：

1.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

2. 非具消費關係租約全面納入契約規範

3. 租金協商回歸契約自由原則

4. 刊登租賃住宅廣告真實透明

5. 輔導成立房東房客協會提供專業諮詢

6. 提供免費糾紛調處管道

7. 委託代管業、包租業專業經營，建立租賃住宅服務制度

8. 個人房東委託專業經營租稅減免措施

9. 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引導善用專業服務

10. 建立管理人員專業證照制度

11. 營業保證金損害代償機制

• 三、條文重點：

1. 租金：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6)

※立法意旨：按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

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約定租金超過該規定者，得強制減定之。考量公告地價及房屋評定現

值與市場價值仍有差距，無法完全反映房屋收益價值，且上開土地法規定僅規範城市地區之住

宅，造成同樣為租賃行為，租金卻因地區不同而有差異。為避免影響出租人提供租賃住宅之意

願，並尊重市場機制，爰定明予以排除適用。



1. 押金：押金之金額，不得逾二個月之租金總額。出租人應於租賃契約消滅，承租人返還租

賃住宅及清償租賃契約所生之債務時，返還押金或抵充債務後之賸餘押金。(§7)

2. 轉租：轉租人應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始得轉租其租用之住宅全部或一部。轉租人簽訂轉租

契約時，應向次承租人提供前項同意轉租之書面文件，並於轉租契約載明其與出租人之租

賃標的範圍、期間及得終止租賃契約之事由。轉租人應於簽訂轉租契約後三十日內，以書

面通知出租人。(§9)

※立法意旨：轉租人應提供有效之出租權力來源，讓次承租人取得租賃必要資訊，以保障租賃

權益，規定轉租人應取得出租人同意轉租之書面資料後，並提供有關出租人與承租人簽訂住宅

租賃契約之有效租賃範圍及期間資訊，以確保轉租契約之效力，俾利明確規範使用權益

曾老師補充：與民法§443：租賃物為房屋者，除有反對之約定外，承租人得將其一部分轉租

於他人的規定不同，現在要書面同意才能轉租。

1. 收回：

2. 出租人提前終止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且承租人不

得要求任何賠償：一、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賠償）

二、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催告仍拒繳。（欠租）三、承租人未經

出租人書面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於他人。（轉租）四、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收回）五、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其他）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

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期限，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承租人：一、依前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三十日。二、依前項第四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

前三個月。

3. 承租人提前終止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致難以繼續居住者，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

契約，且出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一、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療養）

二、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而不於期限

內修繕。（修繕）三、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住宅之一部滅失，且其存餘部

分難以繼續居住。（滅失）四、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

居住使用。（第三人）承租人死亡，繼承人得主張終止租賃契約。（死亡）承租人依第一項

各款或其繼承人依前項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於終止前三十日，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

通知出租人。

曾老師補充：將原本土地法僅就出租人得以收回之

條件，增加承租人亦得收回之情形。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3. 105年地方政府考試的二件奇妙事

發布日期: 2016-12-15

內文

• 一、我在今年11月17日臉書發表：「區段徵收制度之存廢問題」，今年12月11日地方政府三等考

試土地政策的第四題：

近年來土地徵收的問題爭議不斷，其中重大的爭議之一為徵收過多或過於浮濫。請問土地徵收

的要件為何？試從土地徵收的要件分析區段徵收的存廢。(25分)。

• 二、我在今年9月的新版土地法規(第17版)新增一題實例題(在該書P8-178第160題)：

甲、乙二人共有一筆土地，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嗣甲死亡，應有部分由其子A、B、C三人公

同共有繼承登記，應繼分各三分之一。不久，A、B二人未經C之同意，將A、B、C三人公同共

有之應有部分出售於丙，其效力為何？何人有優先購買權？

答：(一)共有土地之應有部分為公同共有者，該應有部分之處分，得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辦理。準此，A、B二人未經C之同意，則共有人數過半數及其潛在應有部分(即應

繼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將A、B、C三人公同共有之應有部分出售於丙，其買賣為有效。

• (二) 乙及C均有優先購買權。乙係該地共有人，基於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對出

售之應有部分有優先購買權。C係出售應有部分之不同意公同共有人，對出售應有部分全部有

優先購買權。二人同時主張時，則按應有部分及潛在應有部分(即應繼分)之比率定之。即乙優

先購買八分之三，C優先購買八分之一。乙：[圖片1]C：[圖片2]

今年12月10日地方政府三等考試土地法規的第一題，與上開實例題相仿：

甲與乙兩人分別共有一地，甲之應有部分為四分之三，乙之應有部分為四分之一(下稱系爭土

地)，嗣後乙死亡，其應有部分由丙與丁兩人繼承，丙之應繼分為五分之四，丁則為五分之

一。……。當丙出賣系爭土地時，倘若甲與丁均行使先買權時，如何處理？試分述之。(25分)

答：丙出賣系爭土地，甲與丁均行使先買權，處理方式如下：甲及丁均有優先購買權。甲係該

地共有人，基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對出售之應有部分有優先購買權。丁係出售應有

部分之不同意公同共有人，對出售應有部分全部有優先購買權。二人同時主張時，則按應有部

分及潛在應有部分（即應繼分）之比率定之。即甲優先購買六十四分之十五，丁優先購買六十

四分之一。甲：[圖片3]丁：[圖片4]

以上所談的二件事，真的很奇妙！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文章圖片



4. 哪一種考試會考「國土計畫法」？

發布日期: 2016-10-06

內文

我國土地使用計畫的最上位計畫為國土計畫，而國土計畫所依據之法律為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於今年（即民國105年）1月6日總統公布，於今年5月1日施行。惟須俟其配套措施

完成（即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始取代現行之土地使用計畫與管制（即現行之區域計畫法）。

不動產經紀人考試之土地法考試範圍為土地法、平均地權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土地徵收條例、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地政士考試之土地法規考試範圍為土地

法及其施行法、平均地權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土地徵收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地政士法及其施行

細則。綜上，不動產經紀人及地政士之考試範圍均不包括國土計畫法，故出題老師為避免命題

引起爭議，會儘量不出國土計畫法。由此可知，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與地政士考試考出國土計畫

法之機率不大。

然而，公務人員之高普考、地方政府特考，考試範圍未明列法規名稱，故考出國土計畫法之機

率頗大。

從國土計畫法公布至今之相關試題共二題：

105年鐵路人員高員三級「土地政策」：

◎國土計畫法第1條規定：「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

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

續發展，特制定本法。」請問為因應氣候變遷，國土計畫內容宜考量那些土地政策？（參考解

答：國土計畫法第6條）

105年高考三級「土地政策」：

◎國土計畫法歷經多年研議於105年1月6日總統公布，並於105年5月1日實施，推動制定本法之

政策目的為何？又四大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原則為何？請說明之。 （參考解答：國

土計畫法第1條、第20條及第21條）

國土計畫法甫公布施行，所以如果考國土計畫法會出大塊題目，諸如：

1. 試述國土計畫之意義、種類及其功能分區？

2. 試依國土計畫法說明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原則及土地使用原則？

3. 何謂成長管理？國土計畫之規劃基本原則為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8B%E5%9C%9F%E8%A8%88%E7%95%AB%E6%B3%95%E7%AC%AC1%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8B%E5%9C%9F%E8%A8%88%E7%95%AB%E6%B3%95%E7%AC%AC6%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8B%E5%9C%9F%E8%A8%88%E7%95%AB%E6%B3%95%E7%AC%AC1%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8B%E5%9C%9F%E8%A8%88%E7%95%AB%E6%B3%95%E7%AC%AC1%E6%A2%9D


4. 試比較依據區域計畫法之國土計畫與依據國土計畫法之國土計畫，有何差異？

5.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主管機關審議申請使用許可案件，經審議符合何種條件，得許可使

用？

上面解答請參閱：許文昌編著，土地法規（第17

版），P4-236至P4-243。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